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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美国儿科学会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诊治指南介绍

刘子源摘译 童笑梅审校

早产儿视网膜病变(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，
ＲOP) 是儿童致盲的重要原因，近 20 年来，通过激光
凝固术对外周视网膜进行消融治疗大大降低了该病

所致不良视力的发生率。由于 ＲOP 病情连续性发
展，迫切需要在 ＲOP导致早产儿视力永久性损伤之
前及时检查并监测病情变化。2013 年美国儿科学
会眼科分会、美国眼科学会、美国小儿眼科和斜视协
会、美国视觉矫正医师协会共同在美国儿科杂志
( Pediatrics) 上发布《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》新修
订指南。本指南详细介绍了 ＲOP 诊治方案，包括首
检时间、复查间隔和治疗方法选择，并概述了 ＲOP
检测方案的基本原理。为避免 ＲOP 漏诊导致的患
儿永久失明，应及时对所有高危儿进行筛查。ＲOP
多中心治疗研究组经过 15 年的随访调查证实了外
周视网膜凝固治疗的长期疗效: 视网膜病变不良预

后发生率从 48%降至 27%，视力不良结果( 最佳矫
正视力低于 20 /200) 从 62%降至 44%，激光凝固技
术已成为外周视网膜消融术的首选术式。近期一项
早期治疗 ＲOP 的随机试验阐明了该术式对高危
ＲOP的有效性及其适应证。
一、随访建议
1. 筛查人群及方法: ( 1 ) 出生体重≤1500 g;
( 2) 胎龄≤30 周且出生体重 1500 ～ 2000 g; ( 3) 胎龄
＞ 30 周并伴有不稳定临床病程，包括高危 ＲOP 及
需要心肺支持的婴儿。患儿散瞳后使用双目间接检
眼镜进行 ＲOP检查，必要时可使用带有开睑器和巩
膜减压器的检眼镜。ＲOP 早期会出现瞳孔扩张困
难，散瞳液要充足，但是过量散瞳药会影响婴儿全身

状况，因此散瞳困难需增加散瞳液时应谨慎。多次
检查明确显示双眼视网膜血管化较为完全可除外

ＲOP。为减少检查带来不适及全身反应，可预先对
眼部进行局部麻醉，也可使用奶嘴、口服糖水进行安
抚。

2. 筛查要求: 早产儿视网膜检查应由眼科专家
执行，准确识别病变部位并连续记录眼底改变。根
据国际 ＲOP分类标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类、图解和
记录。

3. 筛查时间: 校正胎龄与重症 ＲOP 的相关性
比出生胎龄更好。建议在 ＲOP 导致视网膜脱离之
前尽早根据校正胎龄确定首次眼科检查时间。出生
胎龄在 22 ～ 27 周首检时间校正胎龄 31 周，28 ～ 30
周校正胎龄依次 32 ～ 34 周，具有高危因素者检查时
间应考虑附加疾病的严重程度。

4. ＲOP分期及随访: 根据国际分类法对 ＲOP筛
查结果进行分类，在此基础上进行跟踪调查。随访
方案: ( 1) 随访间隔≤1 周:①未完全血管化:Ⅰ区无
ＲOP;②未成熟的视网膜延伸至Ⅱ区( 位于Ⅰ区边界
周围) ;③Ⅰ区 1 期和 2 期 ＲOP; ④Ⅱ区 3 期 ＲOP;
⑤存在或潜在急进型后部 ＲOP。( 2) 随访间隔时间
1 ～ 2 周: ①Ⅱ区后部未完全血管化; ②Ⅱ区 2 期
ＲOP;③Ⅰ区明确退行性 ＲOP。( 3) 随访间隔 2 周:
①Ⅱ区 1 期 ＲOP; ②未完全血管化，Ⅱ区无 ＲOP;
③Ⅱ区明确退行性 ＲOP。( 4) 随访 2 ～ 3 周:①Ⅲ区
1 期或2 期 ＲOP;②Ⅲ区退化性 ＲOP。

5. 随访终止指征: ( 1) Ⅲ区视网膜血管化，无早
期Ⅰ区和Ⅱ区视网膜病变，若检查不能明确病变区
或者校正胎龄 ＜ 35 周，仍需进一步随访检查。
( 2) 成熟视网膜血管化末尾和视网膜锯齿缘之间的
正常范围完全血管化。此标准用于仅用贝伐单抗治
疗的 ＲOP病例( 贝伐单抗为重组人源性抗血管内皮
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，在 ＲOP的治疗中可阻断视网
膜血管异常增生) 。( 3) 校正胎龄达 50 周且没有阈
前疾病( 定义为Ⅱ区的 3 期 ＲOP，Ⅰ区的任一期
ＲOP) 或者没有更严重的 ＲOP。( 4) 退行性 ＲOP( 应
注意可引起Ⅱ区和Ⅲ区 ＲOP 复发或进展性缺乏正
常血管的视网膜组织) 。

6. 数码技术的应用: 视网膜数码显像技术便于
远程分析，是 ＲOP筛查的一个新方法。应用该远程
分析方法应遵照最新指南的建议时间。需对拍摄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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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和相关分析作必要的医学记录。对于高危 ＲOP
患儿采取治疗或终止急性期 ＲOP筛查前，应由眼科
专家进行一次以上的检眼镜间接检查。视网膜影像
的拍摄需要技术、经验、实践以及对新生儿眼部结构
的深入了解，尤其是明确 ＲOP 眼科相关病理变化，
包括区域、时期等。远程分析者与床边检查者应有
相同的培训要求和指导经验。图像分析不仅要求医
生具有 ＲOP的专业知识，还应知晓静态图像分析的
限制性，并特别注意综合多次影像检查结果进行分

析。数字视网膜成像虽不用于 NICU 的 ＲOP 筛查，
但可作为一种视网膜检查结果的客观记录文件以及

对 NICU人员和患者进行检查结果教学的有效工
具。ＲOP异地影像检查分析需要新生儿学专家、影
像技师及眼科医生的密切合作，形成统一的诊疗责

任规范，以保证随访检查和治疗措施顺利进行。
二、治疗建议方案
1. 附加疾病及其治疗:Ⅰ区或Ⅱ区存在 2 个或

2 个以上象限视网膜接合处后部血管异常扩张和迂
曲，或者超过参考影像异常程度的情况，称为附加疾

病，此时建议采取周边消融术。存在以下检查结果
时开始采取治疗措施: ( 1) Ⅰ区: 存在附加疾病的任
何阶段 ＲOP; ( 2 ) Ⅰ区: 无附加疾病的 3 期 ＲOP;
( 3) Ⅱ区: 存在附加疾病的 2 期或 3 期 ＲOP。

2. 阈值 ＲOP 及其治疗: 眼科医生需密切随访
已进行视网膜消融治疗的患儿，以期通过早期治疗

改善视力预后。“阈值 ＲOP”的定义来源于 ＲOP 冷
冻治疗的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特殊形态特征，过去认

为属于轻度病变，现在认为应当适当干预治疗。对
具有明确分级的高危阈前病变进行消融治疗的效果

优于单纯观察。修订后的国际 ＲOP 分类方法表明，
可采用 28 度屈光镜进行双目直接眼底镜检查来诊
断视网膜Ⅰ区和Ⅱ区疾病。如前所述，是否考虑采
用消融治疗的决定性因素并非病变发生的时间长

短，而是是否存在附加疾病。应尽可能在 72 h 内对
可治疗的病变区域进行治疗，以降低发生视网膜脱

离的风险。治疗后 3 ～ 7 天进行随访观察，以确保未
行消融治疗的区域无需进一步治疗。

3. 贝伐单抗的应用: 近期研究报道显示，患有
3 期以上 ＲOP的婴儿进行玻璃体内注射贝伐单抗
对Ⅰ区病变的疗效显著优于激光治疗，对Ⅱ区病变
则效果欠佳。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尚未批准贝
伐单抗用于 ＲOP的治疗。由于药物的使用剂量、时

间、安全性、视力结果以及其他长期效应等问题尚不
明确，所以对Ⅰ区 3 期以上的 ＲOP进行玻璃体内注
射贝伐单抗治疗前，需得到患者家庭的知情同意。
采用该方法进行治疗的婴儿，在视网膜血管发育成

熟前，必须每周按照 ＲOP检查指导方案进行随访监
测。研究发现，贝伐单抗注射治疗后 ＲOP 的复发时
间明显迟于常规激光消融治疗［( 16. 0 ± 4. 6 ) 周比
( 6. 2 ± 5. 7) 周］，因此贝伐单抗治疗后的婴儿需随
访更长时间以确保 ＲOP治疗后无复发。

4. 知情同意原则: 医生应为患儿家属提供培训
资料，使其了解 ＲOP检查的重要性以及病变进展情
况，对严重 ＲOP可能导致不良视力结果的危险性应
及时讨论并做好书面记录。

5. 转院或出院注意事项: 对于高危 ＲOP 患儿
的检查和随访责任必须细致分配到 NICU 的每个工
作人员和眼科会诊医生，共同制定用于 ＲOP检查的
出生体重与胎龄的特定标准，以指导眼科启动定期

检查。当患儿的视网膜发育至Ⅲ区前或接受过
ＲOP消融治疗，存在不完全血管退化或视网膜病变
尚未治愈前，需办理出院或转院手续，注意应确保其

能够进行眼科随访，具体检查安排必须在出院或转

院前完成。负责转院的医生应告知后续治疗医生患
儿所需的眼科检查及时间安排。若检查尚未进行就
已办好出院手续，需按照诊断建议第 6 条标准安排
在接收机构或者门诊进行检查。早产儿出院后眼科
随访检查的责任系于患儿父母，告知潜在的严重视

力丧失情况、严格的检查时间安排方案，明确按时随
访检查是成功治疗的必要因素，交流内容需在病历

中详细记录。
不论婴儿是否存在需要治疗的高危 ＲOP，参与

诊治 ＲOP的儿科医生以及相关人员应注意，这些婴
儿可能存在一些其它视力疾病的风险如斜视、弱视、
高度屈光不正、白内障等。NICU出院患者的随访结
果显示，这些潜在疾患往往发生在出院后 4 ～ 6
个月。
( 摘 自 Fierson WM， American Academy of

Pediatrics Section on Ophthalmology， American
Academy of Ophthalmology， et al. Screening
examination of premature infants for retinopathy of
prematurity. Pediatrics，2013，131: 189-195. )

( 收稿日期: 2013-03-2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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